
第 1 款，建设项目应对场地的地形和场地内可利用的资源进行勘

察，充分利用原有地形地貌进行场地设计以及建筑、生态景观的布

局，尽量减少土石方量，减少开发建设过程对场地及周边环境生态系

统的改变，包括原有植被、水体、山体、地表行泄洪通道、滞蓄洪坑

塘洼地等。在建设过程中确需改造场地内的地形、地貌、水体、植被

等时，应在工程结束后及时采取生态复原措施，减少对原场地环境的

改变和破坏。场地内外生态系统保持衔接，形成连贯的生态系统更有

利于生态建设和保护。

第 2 款，表层土含有丰富的有机质、矿物质和微量元素，适合植

物和微生物的生长，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恢复。对于场地内未受污染的

净地表层土进行保护和回收利用是土壤资源保护、维持生物多样性的

重要方法。

第 3 款，基于场地资源与生态诊断的科学规划设计，在开发建设

的同时采取符合场地实际的技术措施，并提供足够证据表明该技术措

施可有效实现生态恢复或生态补偿，可参与评审。比如，在场地内规

划设计多样化的生态体系，如湿地系统、乔灌草复合绿化体系、结合

多层空间的立体绿化系统等，为本土动物提供生物通道和栖息场所。

8.2.1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、评价。本条所列 3 款，符合

其中任 1 款，本条直接分；优先做到前两款，只有当前两款的情况都

不存在，才可适用第 3款。

采用生态驳岸、生态浮岛等措施增加本地生物生存活动空间，充分利

用水生动植物的水质自然净化功能保障水体水质。对于本条未列出的

其他生态恢复或补偿措施，只要申请方能够提供足够相关证明文件即

可认为满足得分要求。


